附件2

通过“研究生管理系统”提交教学任务填写说明

教学任务的各项属性直接和排课相关。规范教学任务的填写有利于提高排课效率。下面对通过“系统”提交教学任务的各项目填写做简要说明。
1.课程班次：同一门课程的多个教学班以班次来区分，所以同一门课程多个教学班的班次值不能重复。
2.上课起讫周：2025-2026学年春季学期课堂教学周为1-18周（其中清明节、劳动节及端午节放假期间不安排课程），考试周为19-20周（原则上不得安排课堂教学）。上课起讫周不重叠的课程可以安排在同一个时间和教室上课，从而节省教室资源。
3.节次安排：两节课可安排在1-2、3-4，5-6或7-8节,三节课须安排在9-11节，同一门课程每日最大课时量不超过4学时。

4.教学任务填写请避开法定节假日:

清明节：4月4日-6日（第5周周六-第6周周一）

劳动节：5月1日-5日（第9周周五-第10周周二）

5月9日（第10周周六）  调休上班

端午节：6月19日-21日（第16周周五-第16周周日）

（具体放假时间以学校公布的放假通知为准，若有调整，需按相关通知办理调课事宜。）

5.上课地点：研究生所有课程讲课学时将安排在南校区3号教学楼、北校区8号教学楼及北校区6B号教学楼上课。实验实习实践课时若需要自行安排上课地点，请在“教学任务详情”应用中选择“自行安排教室”并填入“上课地点”。

备注：如果对该课程排课存在特殊要求，请在“教学任务详情”-“基本信息”-“排课要求备注”中填写。管理员在排课维护列表中可以查看到备注信息，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对课程进行手动调整。

